填表说明

（一）《四川省省属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登记表》共两页。除“用人单位意见、主管部门审核意见、省委组织部/省人事厅意见”栏目不填写外，其余栏目考生务必准确、真实的填写有关情况。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或与事实不符的，由此造成的后果本人负责。

（二）《四川省省属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登记表》中的有关栏目填写要求如下：

1、“专业、专长”栏一般应填写拟聘人员已经获取的国家所承认的最高学历的专业；即填写本人学位证书标明的专业；

2、“学历”、“学位”、“职称技术等级”栏均应填写国家所承认的最高学历、学位和职称；例如硕士研究生“学历”填写为“研究生”，“学位”填写为“硕士”

3、“招聘方式”栏公开考试招聘人员填写为“公开考试招聘”，考核招聘人员填写为“考核招聘”；

4、“毕业院校”栏填写拟聘人员获取的国家所承认的最高学历的学校；

5、“原工作单位栏”，应届毕业生生填写为“（应届毕业生）”，在职人员填写最后一个工作单位，并在“单位性质”栏详细注明为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等，单位的非正式职工填写为“临聘人员”，毕业后未就业的大学生、下岗、失业人员填写为“无业人员”、“失业人员”或“待业人员”；“经费渠道”栏内应填写原工作单位经费的来源渠道，如全额拨款、经费自理、差额拨款、企业化
管理等。

6、“原主管部门”为所填写“原工作单位”的主管部门，如四川省教育厅。应届毕业生应填写毕业院校的主管部门。
7、“简历”栏需拟聘人员从高中开始填写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。最后一项简历为待业或有工作经历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或解约资料。每个经历之间的时间段无间隔。
8、“家庭主要成员”栏必须填写父、母、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（包括有工作、无工作的）详细职业、居住地址，家庭成员无工作、从事个体职业或务农，应填写详细的居住地址（已故成员也许需写明）；

   9、照片必须是用两寸红底证件照（三张）。
10、成绩一栏请按照当初考试的成绩准确填写。

注意：详实、不能有空；要写清楚职位名称及代码；简历要连贯、并写到最新；考生父母的资料应详细；

